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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章程范例 

此范例根据《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的一般规定及集团的

一般情况设计，仅供参考，起草章程时请根据集团自身情况作相应修

改！ 
 

××企业集团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企业集团是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以资

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规范的企业

法人联合体。 

第二条  集团名称及法定地址 

        名称：××企业集团 

        简称：××集团 

        法定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工业开发区内 

第三条  集团母公司名称及法定地址 

        名称××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工业开发区内 

第四条  集团的宗旨：以集团母公司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发

挥集团成员的综合优势，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社会做出更大

贡献。 

第五条  集团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接受政府有

关部门依法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集团成员之间的经营联合、协作方式 

第六条  本集团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其他成员

单位。母公司、控股子公司、成员单位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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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公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二、控股子公司：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经贸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兴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七条  集团实行集中决策、分层管理、分散经营。集团理事会

是集团的管理和决策机构；母公司是财务和投资中心，在集团中居于

主导和核心地位，对外代表集团，母公司的主要功能是研究和确定发

展规划，负责投融资决策，从事资本运营，对经营者进行考核和任命，

监控经济运行情况等。 

第八条  控股子公司可以在自己的名称中冠以企业集团名称或

者简称。但不得以集团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从事经营活动。 

第九条  集团的管理体制 

一、集团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 

根据《公司法》规定，母公司依法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向控

股子公司派出董事和监事，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参与公司经

营方针、投资方向、选择经营者及利润分配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决

策，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集团母广公司与其他成员单位的关系 

母公司与其他成员单位的关系是参股或者生产经营、协作的关

系。 

 
 

第三章  集团管理机构的组织和职权 

第十条  集团设立理事会，作为集团的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  理事会由集团成员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 

第十二条  理事会的职责 

一、听取和审议理事长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审定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改革方案； 

三、制订集团的资本运营方针和投融资方案； 

四、讨论协调集团年度生产、经营、投资以及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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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决定集团内部机构设置方案； 

六、讨论审订集团成员的加入和退出； 

七、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 

八、制订、修改集团和有关规章制度； 

九、决定集团的终止和清算； 

十、其它需由理事会决定的事项； 

第十三条  理事会会议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必要时可由理事会召

集或经 1/3 以上理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理事会遵循如下议事原则 

一、法定人数原则：出席理事会会议的理事人数必须占全体理事

的 2/3 以上； 

二、民主协商原则； 

三、无条件执行决议原则； 

四、缺席理事和出席理事均对通过的决议负有执行义务。 

第十五条  集团不另设办事机构，其正常工作由母公司的相应部

门承担。 

 

第四章  集团管理机构负责人的产生程序、任期和职

权 

第十六条  集团理事会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两名。 

第十七条  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副理事长由理事长提名，

理事会审议通过。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理事的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第十八条  理事长的职权： 

一、负责召集理事会会议，并向理事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理事会决议。 

三、提名副理事长； 

四、主持制定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 

五、主持制定集团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六、主持制定集团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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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持制定集团的基本管理制度； 

八、集团章程和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章  参加、退出集团的条件和程序 

第十九条  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集团的成员。其它凡认可和遵

守集团章程，具备基本经营条件的企业单位，向集团理事会提出书面

申请，并提交有关文件，经审核批准后，即为集团成员。 

第二十条  集团成员要求退出集团时，应提前三个月向集团理事

会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审核批准后，即可办理退出手续，控股子

公司无权退出集团。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章程，损害集体声誉和利益的集团成员，

集团有权责令其退出或做出除名处理。 

第二十二条  集团成员如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自动退出集团。 

一、母公司己出让全部产权的： 

二、被依法撤销； 

三、破产。 
 

第六章  集团的终止 

第二十三条  如发生下列情况，集团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即行解

体；集团母公司终止，又没有新的具备核心企业条件的企业作为母公

司。 

第二十四条  集团终止时，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公告，并对

管理的经费进行清算。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生效，

修改、终止亦同。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有关具体事项和未尽事宜可另行实施细则

或补充条款。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的修改权和解释权归本集团理事会。 


